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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法律知识竞赛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各区教育局、司法局、法宣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宪法法治教育，普及宪法法治知识，培育宪法法治观念，弘扬宪法法治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十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的通知》（教政法厅函〔2025〕3号）要求，决定举办2025年上海市“新沪杯”中学生宪法法律知识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学法用法 崇德尚法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市司法局、市法宣办
承办单位:上海教育报刊总社、虹口区教育局、虹口区司法局、虹口区法宣办
协办单位:上海中学生报社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教委政策法规处。
三、活动时间
2025年4-12月
四、参赛对象
本市中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
五、竞赛内容
竞赛的主要内容涉及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基本法律以及与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参考样题等资料，详见“上海教育”网（edu.sh.gov.cn）和配套出版的《上海中学生报（法治特刊）》。
六、竞赛形式
（一）组别及组队要求
竞赛设初中组、高中组和中职组3个组别。每个组别的参赛队均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队成员包括领队教师1名、正式队员3名和候补队员1名（报名时队员需为非毕业年级）。
（二）竞赛形式及要求
竞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初赛：初中组、高中组的初赛由各区教育局组织，在学校自愿组队报名的前提下，各组别分别遴选1支校级参赛队（浦东新区可报2支），代表本区参加全市复赛。中职组的初赛组织工作由上海中学生报社牵头负责，经报名与选拔后，参加全市复赛。所有组别的复赛名单请在5月1日（星期四）前报组委会办公室。
复赛和决赛：全市复赛将于5月中下旬举行。组委会将对复赛各组别的优秀个人选手进行表彰。经复赛，各组别成绩前6名的代表队将参加全市决赛。复赛和决赛的具体时间和形式另行通知。
（三）奖项设置
本次宪法法律知识竞赛的3个组别均设团体和个人奖项。
团体奖项：设冠军、亚军、季军等若干奖项。
个人奖项：复赛设一、二、三等奖，决赛设优秀指导教师奖。
决赛阶段的获奖情况将记录至学生本人综合素质评价。
七、组织要求
2025年上海市“新沪杯”中学生宪法法律知识竞赛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抓手，是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八五”普法规划、加强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各区、各校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广泛发动。
各区要在广泛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法治学习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要结合党史知识、国家安全、诚实守信、规则意识、劳动教育、未成年人保护、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交通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应急管理、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预防网络沉迷和网络欺诈等内容，自行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与青少年健康成长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学习和各类竞赛。
各区要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努力提升竞赛的参与面和影响力，为上海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联系人：上海中学生报社 侯秀华，联系电话：33395145，邮箱：xinhubei@163.com
附件：2025年上海市“新沪杯”中学生宪法法律知识竞赛复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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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上海市“新沪杯”
中学生宪法法律知识竞赛复赛报名表

区教育局（盖章）：              参赛组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
参赛学校（正式全称）：                                     
指导教师（兼领队）：                    手机：              
	
	姓名
	性别
	年级与班级
	身份证号

	正式队员
	
	
	
	

	
	
	
	
	

	
	
	
	
	

	候补队员
	
	
	
	


友情提示：
1.指导教师每队限1人，由本校实际开展本次比赛主要指导工作的思政课专业教师担任，请各校对其组织和参赛工作给予必要支持。“优秀指导教师”将在此范围开展。
2.请各区教育局于2025年5月1日（星期四）前将本表通过快递或邮箱发送至组委会办公室。地址:中山南二路151号10楼上海中学生报社（邮编:200032）。邮箱：xinhubei@163.com。联系人：侯秀华，联系电话：3339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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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教育部政法司、各中等职业学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4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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